
中共郴州市委老干部局文件

郴老干发〔2017〕13号


关于印发《2017年离退休干部工作绩效
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老干部局，市直各单位政工科（老干办）：

现将《2017年离退休干部工作绩效评估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郴州市委老干部局

2017年7月12日

2017年离退休干部工作绩效评估实施方案

根据《2017年郴州市综合绩效评估实施方案》和《2017年市州离退休干部工作绩效评估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我市离退休干部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评估对象

被市委、市政府纳入2017年综合绩效评估范围并设有“落实离退休老干部待遇”考核指标内容的县市区和市直有关单位。

二、评估内容

按照中办发[2016]3号、湘办发[2016]21号、郴办发[2016]36号、湘办[2017]32号等文件精神，做好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解决老干部工作体制机制方面重点问题（评分细则见附件）。

三、评估方法

实行扣分制（不超过0.5分）。采取日常调研考核、重点抽查和年终自评申报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平时考核为主，根据全年掌握的情况提出扣分意见。

自评报告及佐证材料于12月20日前报送市委老干部局办公室（电话/传真：2238177，邮箱：czlgbj@163.com）

四、结果运用

评估结果将作为市委、市政府对各地各单位离退休干部工作绩效评估的依据。

附件：

1.2017年度离退休干部工作绩效评估评分细则（县市区）

2.2017年度离退休干部工作绩效评估评分细则（市直单位）

附件1

郴州市2017年离退休干部工作绩效评估评分细则（县市区）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及计分标准
	扣分分值

	加强退休干部

思想政治建设

和党组织建设
	未按要求把离退休干部党员编入党的基层组织并按时组织对任期届满的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
	0.05

	
	未按湘办[2017]32号文件落实离退休干部党组织活动经费和党组织负责同志工作补贴。
	0.05

	
	未按要求推进离退休干部党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未按要求开展争创示范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活动。
	0.05

	落实离退休干部生活待遇
	未建立特困离退休干部及遗孀帮扶机制，未及时落实离休干部及无固定收入配偶、遗孀的相关费用，未按湘老干[2016]39号文件要求完善离休干部医药费保障机制。
	0.05

	
	未按要求办理上级交办的老干部信访件。
	0.05

	组织开展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
	未按要求组织离退休干部开展“银发赞郴州，喜迎十九大”主题活动和“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支持者和模范践行者”专题学习讨论。
	0.05

	
	未充分发挥关工委及涉老社会组织作用，有计划、有组织开展增添正能量活动。
	0.05

	加强组织领导
	未成立本地区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配备离退休干部工委专职副书记。
	0.05

	
	未成立本地区离退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且年内未召开一次以上会议研究解决离退休干部工作的重大问题。
	0.05

	
	未按要求落实上级离退休干部工作具体布置安排。
	0.05


附件2

郴州市2017年离退休干部工作绩效评估评分细则（市直单位）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及计分标准
	扣分分值

	加强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

和党组织建设
	未按要求把离退休干部党员编入党的基层组织并按时组织对任期届满的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
	0.05

	
	未按湘办[2017]32号文件落实离退休干部党组织活动经费和党组织负责同志工作补贴。
	0.05

	
	未按要求组织离退休干部定期学习、定期通报情况和为离退休干部订阅报刊。
	0.05

	落实离退休干部生活待遇
	未及时落实离休干部及无固定收入配偶、遗孀的相关费用。
	0.05

	
	未按要求走访慰问离退休干部，未开展离退休干部志愿帮扶服务活动。
	0.05

	
	未按要求办理老干部信访件。
	0.05

	组织开展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
	未按要求组织离退休干部开展“银发赞郴州，喜迎十九大”主题活动。
	0.05

	加强组织领导
	未按要求落实离退休干部工作机构及明确分管领导、专（兼）职人员，并保障工作经费。
	0.05

	
	未按要求将离退休干部工作纳入单位党委（党组）议事日程，全年少于１次。
	0.05

	
	未按要求落实上级离退休干部工作具体布置安排。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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